《东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东莞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及排水防涝设计方案编制导则》《东莞市建设项目（建筑类施工期）排水设计方案编制导则》意见采纳情况表

2024年10~11月，项目征求了市相关部门、各镇街（园区）、相关学会（协会）意见。市财政局和市自然资源局对《东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提出意见，其它部门均无意见。本次共收集市财政局和市自然资源局的6条意见，采纳3条，部分采纳3条。

所有部门对《东莞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及排水防涝设计方案编制导则》《东莞市建设项目（建筑类施工期）排水设计方案编制导则》均无意见。
	序号
	部门
	意见
	采纳情况

	1
	市财政局
	一、《办法》第十条第一段“建设项目的规划方案设计应编制…各专业(道路、建筑、景观、给排水等)图纸具体设计内容等”。修改为“项目建设单位应将设计方案征求工程管养部门的意见，管养部门要结合工程项目管理经验及使用需求提出相关建议供项目建设单位在设计、施工、验收等过程作标准参考。”

二、《办法》第十二条“海绵城市设施应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要求，合理统筹施工。应严格按照审查通过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建议修改为“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做好结算资料的整理，特别是对基坑、管沟开挖及软基处理的隐蔽工程要有施工情况照片或录像，提供的照片要有参照物或标注设计桩号等。”

三、《办法》第十三条“建设单位提交的建设项目竣工文件…，并将验收情况纳入验收及验收监督结论。”建议修改为“建设单位提交的建设项目竣工文件中应有完整的海绵设施竣工资料。验收组织单位和验收监督单位应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对工程各参建方隐蔽工程验收程序以及履行职责情况等进行有效监管，按照审查通过的施工图进行验收及验收监督，并将验收情况纳入验收及验收监督结论，保障工程质量。”
	一、解释。一般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不会征求工程管养单位的意见。管养单位大部分为社会化的运营管养公司，其数量繁多，且其专业化水平不足以对设计方案提供意见。另一方面，工程项目在设计阶段，一般尚未确定管养单位，因此也无法征求管养单位意见。

二、采纳。保留原条文，增加“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做好结算资料的整理，特别是对基坑、管沟开挖及软基处理的隐蔽工程要有施工情况照片或录像，提供的照片要有参照物或标注设计桩号等。”

三、采纳。

	2
	市自然资源局
	一、第六条 （规划编制）“自然资源或规划部门会同水务、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交通运输、应急管理、交警、林业、气象等相关单位，组织修编本辖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根据《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规定，专项规划应由专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建议修改为“水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或规划部门组织修编本辖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由同级人民政府审批，批准后由自然资源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纳入“多规合一”管理平台。”建议修改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由同级人民政府审批，批准后由自然资源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二、第七条（规划衔接）“各园区、镇（街）在编制或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应当依据辖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详细规划），明确各地块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雨水管渠设计标准、内涝防治标准等管控指标”，建议修改为“各园区、镇（街）在编制或修改详细规划时，应做好与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衔接”。理由：一是详细规划包括控制性详细规划；二是详细规划作为衔接各类专项规划平台，无法将各类专项规划全部内容纳入，衔接传导专项规划管控要求即可。若将海绵城市具指标纳入详细规划，后续海绵城市修编或调整，将导致详细规划的全面修编，欠缺灵活性。

三、关于第九条（规划管控）“市自然资源局在出具选址意见书或规划条件时，应明确项目是否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并对需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依据规划条件在土地划拨决定书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列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径流系数、排水管渠设计标准等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建议修改为“建设单位根据市海绵办出具的明确项目是否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的意见，向市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选址意见书或规划条件，自然资源部门按照海绵城市建设管理要求对需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依据规划条件在土地划拨决定书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做好衔接。”理由：一是根据市水务局《关于印发〈东莞市海绵城市建设管控豁免清单 2023 年版 〉的通知》东水务〔2023〕83号），已明确市海绵办是作为项目是否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的审批部门。二是土地划拨决定书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具有固定格式。三是目前土地划拨决定书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将选址意见书或规划条件作为附件以落实海绵城市相关指标。四是结合《办法》第九条、第十条以及现行的管控流程，目前程序安排已能传导海绵城市管控要求至建设项目。
	一、采纳。

二、部分采纳。将“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为“详细规划”。

三、部分采纳。该条是修订前版本的条文，本次修订增加土地划拨决定书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管控指标要求，将原来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一项管控指标，修改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径流系数、排水管渠设计标准”三项管制指标。

考虑到可操作性，本次继续保留上版条文，去除“径流系数、排水管渠设计标准”两项指标的要求。修改后的条文为“市自然资源局在出具选址意见书或规划条件时，应明确项目是否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并对需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依据规划条件在土地划拨决定书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列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 。

	3
	市住建局
	无意见。
	

	4
	市城管局
	无意见。
	

	5
	市公安局
	无意见。
	

	6
	市气象局
	无意见。
	

	7
	市发展和改革局
	无意见。
	

	8
	 市交通运输局
	无意见。
	

	9
	市林业局
	无意见。
	

	10
	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11
	市应急管理局
	无意见。
	

	12
	市水务行业协会
	无意见。
	

	13
	市建筑业协会
	无意见。
	

	14
	市水利学会
	无意见。
	


